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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的約民

第 15 章

聖約的本質

● 何謂聖約？後期聖徒為什麼被稱為約民？

主從太初起就與祂在世上的兒女立約。祂的人民與祂訂立聖

約（或承諾）後，就會知道祂對他們有什麼期望，也會知道

能從祂那裡期待哪些祝福。他們更能夠在世上推展祂的事

工。與主立約的人，或主與之立約的人，被稱為主的約民。

本教會的教友是主約民的一部分。

在福音中，聖約是指神與一個人或一群人共同訂立的神聖協

議或相互承諾。立約時，神答應，服從某些誡命就會得到某

些祝福。祂提出聖約的條件，而且把這些條件啟示給祂的先

知。我們只要選擇遵守聖約的條件，就會得到神所應許的祝

福。如果我們選擇不服從，祂就扣留祝福，在某些情況下，

還會有懲罰。

例如，我們加入教會時，便與神立了好幾個約（見本書第 20
章）。我們受洗時，與救主立約要承受祂的名。祂應許：「凡

悔改、奉我耶穌基督的名受洗並持守到底的人，必然得救」

（教約18：22）。我們領受聖餐時，與主立約（見本書第23
章）。我們答應要承受祂的名，記得祂，並遵守祂的誡命。

我們得到的應許是，聖靈會與我們同在。（見教約20：77-
79。）我們接受聖殿教儀時，立了其他神聖的約，只要忠信

服從這些聖約，就被應許會得到超升（見教約第 132篇；亦

見本書第 47章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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神也與某些個人或團體訂立特別的約。祂與亞當、以諾、挪

亞、以色列民及李海立了特別的約（見摩西書6：31-36，52；
創世記 9：9-17；出埃及記 19：5-6；尼腓二書第 1章）。祂與

亞伯拉罕和他的後裔立了特別的約，教友們和世上所有國家

到今日都還蒙受祝福。

● 想一想你與神所立的約，以及祂應許在你遵守這些聖約時

所要給你的祝福。

神與亞伯拉罕及其後裔所立的約

● 何謂亞伯拉罕聖約？

亞伯拉罕是舊約的一位先知，祂是一個義人（見本章圖片）。

他拒絕崇拜他父親的偶像，並遵守主所有的誡命。由於亞伯

拉罕的正義，主與他及他的後裔立約。

主應許亞伯拉罕會有無數的子孫。祂應許他們都有資格接受

福音、聖職的祝福及超升的所有教儀。這些後裔，透過聖職

的力量，會把福音帶到各個國家去。世上所有的家庭都會因

為他們而蒙受祝福（見亞伯拉罕書2：11）。神更進一步應許，

只要他們正義，祂必與亞伯拉罕所有的後裔訂立祂的約（見

創世記 17：4-8）。

● 亞伯拉罕聖約的誡命與應許如何適用於我們？（想一想這

個問題如何適用在不同的場合，例如：在家中、工作場合、

社區內或擔任傳教士等。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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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教會的教友是約民

● 神的約民今日有哪些祝福與責任？

亞伯拉罕血統上的後裔並不是唯一被神稱為約民的人。神對

亞伯拉罕說：「凡是接受這福音的，都要以你的名來稱呼，

都要被算作你的子孫，都將起來讚頌你，他們的父親」（亞

伯拉罕書 2：10）。因此，有兩群人被算在與亞伯拉罕所立的

聖約中：（1）亞伯拉罕正義的血統上的後裔，以及（2）接

受並遵從耶穌基督福音而被收養到他的家系中的人（見尼腓

二書30：2）。

我們受洗加入教會時，便進入了主與亞伯拉罕、以撒和雅各

所立的聖約中（見加拉太書 3：26-29）。我們如果服從，

就能繼承該聖約的祝福。我們有權獲得來自聖靈的幫助與指

引。配稱的男性有權持有聖職。家庭可以獲得聖職的祝福。

我們可以在高榮國度中獲得永生。沒有比這些更大的祝福

了。

我們身為主的約民，除了得到這些祝福外，也身負重責大任。

主應許亞伯拉罕，福音將經由他的後裔傳遍世界各地。我們

透過教會的全部時間傳教士計畫，以及教友所做的傳道事工

來完成這項責任。傳播福音給全世界的機會，僅屬於主的教

會及其約民。

身為主約民，我們必須遵守祂的誡命。主說過：「你們若做

我所說的，我，主，就是受約束的；但是你們若不做我所說

的，你們就得不到應許」（教約 82：10）。我們如果在接受

福音之後拒絕所立的約，此約就會失效，而我們就會在神前

被定罪（見教約 132：4）。祂曾說：「不要犯罪，免得嚴厲

的懲罰臨頭。因為多給誰，就向誰多要；凡犯罪違背較大的

光，就被定較大的罪」（教約82：2-3）。

給教師：可以給班員或家人時間去深入思考問題。在他們用足夠的時間思考後，

請他們回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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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永約

● 我們接受福音的時候，答應要做哪些事？我們信守這些承

諾時，天父會賜給我們哪些祝福？

圓滿的福音被稱為新永約，其中包括了在洗禮、聖餐、聖殿

及其他時候所立的聖約。主稱其為「永遠」，因為它是由一

位永遠的神所制定的，也因為這聖約永遠不會改變。祂曾把

此同一聖約賜與亞當、以諾、挪亞、亞伯拉罕和其他眾先知。

就這方面而言，它並不是新的。但是，主稱之為「新」，是

因為每一次福音從世上取走後又再復興，對接受的人民來說

是新的（見耶利米書 31：31-34；以西結書 37：26）。

我們接受新永約時，便同意要悔改、受洗、接受聖靈、接受

恩道門、接受聖殿婚約，並且跟隨、服從基督，直到我們生

命終了。我們若遵守所立的聖約，天父就應許我們會在高榮

國度中獲得超升（見教約132：20-24；亦見本書第 47章）。

塵世凡人很難了解這應許有多麼偉大。祂所賜的誡命都是為

了我們的益處，我們只要忠信，就可以永遠得享天上和地上

的一切祝福及美好事物。我們可以住在祂面前，共享祂的愛、

同情、權力、偉大、知識、智慧、榮耀及統治。

● 成為主的約民如何影響我們的穿著、行事，以及遵守神誡

命的程度？

其他經文和資料

● 彼得前書2：9-10（特殊的人民）

● 教約54：4-6（遵守和破壞聖約的後果）

● 教約132：7（藉適當的權柄立約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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● 教約133：57-60（聖約的目的）

● 教約35：24（服從聖約的應許）

● 希伯來書8：6（耶穌基督是更美之約的中保）

● 經文指南，第194頁，「聖約」


